
7版
Http://www.hbnews.net 淮北人社

编辑/版式 程文 /孙利 hbck_chw@126.com 校对 孟祥兰

2020年11月19日 星期四

HUAIBEIRENSHE

11月13日上午，主题为“盛世中华”淮北市第三届企业退休人员广场舞大赛在市体育场隆重举行。大赛共有11支参赛队248人参加，参赛队均为三区人社局初选后推荐的退

休人员组成。参赛曲目分指定曲目《最美中国人》和自选曲目两个，舞蹈动作都是由退休人员自编自导自演。

本次大赛由市企业退休人员管理服务中心牵头，烈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淮北市文化馆承办。旨在为进一步激发企业退休人员健身热情，提高身体素质，丰富业

余文化生活，营造崇尚健身、参与健身、支持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健康发展的良好氛围。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洪山社区代表队荣获一等奖，铁路社区代表队和高岳办二队代表队荣获二等奖，供电社区代表队荣获三等奖。

■ 通讯员 张寻琰 杨皓瑜 摄影报道

全市企业退休人员广场舞大赛举行

本报讯 为认真做好政务服
务工作，近日，根据市数据局《关
于认真做好安徽政务服务网统
一认证和“皖事通”推广应用工
作的通知》要求，市人社局认真
开展安徽政务服务网统一认证
和“皖事通”APP推广应用工作。

一是明确责任分工。接
到通知后，市人社局高度重
视这项工作，明确工作责任主
体，及时将工作任务分解至相
关科室单位，并明确规定时间
内按时上报。

二是加大宣传力度。为

最大限度发挥安徽政务服务
网平台和“皖事通”APP 功能
作用，对机关各科室单位人员
进行安徽政务服务网平台和

“皖事通”APP宣传，提高安徽
政务服务网平台和“皖事通”
APP使用知晓度。

三是认真开展注册。督促各
科室单位按照市数据局文件要
求，认真做好安徽政务服务网统
一认证和“皖事通”APP注册工
作，目前市人社局11个事业单位
已完成安徽政务服务网“统一认
证”法人注册，237名在职人员已
完成“皖事通”APP个人注册，并已
把注册情况汇总上报至数据局。

本报讯 办理社保卡业务
要到银行网点了。从10月1日
起，市社会保障大厅三楼社保
卡综合服务窗口已撤销，不再
受理社保卡业务。

为落实省市“最多跑一次”
改革要求，提升社保卡服务水
平，方便参保人员就近办理社
保卡申领制发，临时社保卡申

领、退还，社保卡社保账户挂
失、解挂，社保卡补换卡，密码
修改、重置，临时社保卡申请、
退回，金融账户激活、注销等各
项社保卡业务，我市已完成社
保卡业务迁移合作银行指定网
点办理工作。如您需办理社保
卡业务，请就近到社保卡合作
银行指定网点。

咨 询 电 话 ：12333 、
3886929

11. 加班费怎么计算？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一条

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
支付加班费。《安徽省工资支付
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
依法安排劳动者在标准工作时
间以外工作的，应当按照下列标
准支付劳动者加班工资：

（一）工作日安排劳动者延
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劳动
者本人小时工资的150％的工资
报酬；

（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
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
于劳动者本人日工资或者小时
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

（三）法定节假日安排劳动
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劳动者本
人日工资或者小时工资的300％
的工资报酬。

12. 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由
谁先提出？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
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
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协
商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同变更
劳动合同的条件一样，只要双
方协商一致就可以提前解除劳
动合同。但是，哪一方首先提
出解除的请求后果完全不同，
劳动者首先提出解除请求的，
用人单位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
金；用人单位首先提出解除劳

动合同的，要向劳动者支付经
济补偿金。

13. 用人单位辞退职工，哪
些情形下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
九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六种情
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
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
规章制度的；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
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
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
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
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
的；

（五）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
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
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
动合同，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的。

14 . 哪些情形下，用人单位
不能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
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
十、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
同：

（一）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
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

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
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

（二）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
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
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三）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
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四）女职工在孕期、产期、
哺乳期的；

（五）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
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五年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其他情形。

15. 什么样的劳动合同无
效？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
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
分无效：

（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
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
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
动合同的；

（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
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

（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
制性规定的。

劳动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
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
有效。

16. 什么情形下用人单位
可以裁减人员？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裁

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
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
分之十以上的，用人单位提前三
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
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
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
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

（一）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
进行重整的；

（二）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
难的；

（三）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
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
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

（四）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
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
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
行的。

裁减人员时，应当优先留用
下列人员：

（一）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
限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二）与本单位订立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的；

（三）家庭无其他就业人
员，有需要扶养的老人或者未成
年人的。

用人单位依照本条第一款
规定裁减人员，在六个月内重新
招用人员的，应当通知被裁减的
人员，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用
被裁减的人员。

17. 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时用人单位应履行哪些义务？

《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规
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
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
险关系转移手续。

劳动者应当按照双方约定，
办理工作交接。用人单位依照
本法有关规定应当向劳动者支
付经济补偿的，在办结工作交接
时支付。

用人单位对已经解除或者
终止的劳动合同的文本，至少保
存二年备查。

18. 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
当具备怎样的条件？

《劳动合同法》第五十七条
规定：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具
备下列条件：

（一）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
民币二百万元；

（二）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
的固定的经营场所和设施；

（三）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的劳务派遣管理制度；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其他条件。

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向
劳动行政部门依法申请行政许
可；经许可的，依法办理相应的
公司登记。未经许可，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经营劳务派遣业务。

市人社局劳动关系科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供稿

市政务服务中心人社局窗口明责任抓落实

认真做好政务网统一认证
与“皖事通”推广应用工作

《劳动合同法》内容解读（二）

社保卡业务可到银行网点办理！

案例:
2016年1月，刘某进入某建材

公司工作，双方签订了为期三年的
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至2018年12
月31日。2017年10月8日，刘某向
建材公司递交辞职报告，报告称因
个人原因提前30日通知公司将于
2017年11月7日与公司解除劳动
合同。建材公司同意刘某辞职，并
着手安排相关人员接手刘某的工
作。2017年10月20日，刘某去医
院检查，发现患了糖尿病。2017年
10月22日，刘某向公司表示反悔其
辞职行为，收回之前的辞职报告，并
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而建材
公司予以拒绝，并于2017年10月
25日为刘某办理了离职手续。刘
某不服，遂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恢复
劳动关系，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刘某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自己提前30日以书面形
式提出辞职，该辞职行为应在
2017年11月7日才生效，自己在
辞职生效前反悔并不违反法律规
定。何况，自己患病，目前正处于医
疗期内。公司则认为，刘某在2017
年10月8日向公司提出辞职，公司予
以同意，刘某的辞职行为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无权再反悔其辞职行为。

评析：
辞职权是指劳动者享有的

法律规定的单方解除与用人单
位劳动关系的权利。《劳动法》《劳
动合同法》均规定了劳动者享有
的辞职权。劳动者的辞职权可
分为预告辞职（解除）权和即时
辞职（解除）权。

所谓预告辞职是指劳动者
提出辞职的，应事先通知用人单
位。《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

“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
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
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除时间条件外，在没有其他
任何实体条件的情况下，劳动者
由于主、客观原因，只要不愿在该
用人单位继续工作，即可行使辞职
的权利，但这种情形下的辞职劳动
者将不能获得经济补偿金。

即时辞职则是指在法定情形
出现时，劳动者可以随时提出解除
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
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
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
酬的；

（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

（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违法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
动者权益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
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
形。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
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
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
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
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
合同，不需要事先告知用人单
位。”这种情形是由于用人单位存
在过错，劳动者据此可以要求用
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

无论是预告辞职还是即时辞
职，在法律上都属于形成权。根据
民法中有关形成权的理论，形成权
是指依权利人单方意思表示就能
导致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
那些权利，如民法中的解除权、追
认权等。劳动合同解除权从性质
上看属于形成权，并具有以下特
征：

一、其实法律赋予合同当事
人所享有的权利；

二、其是合同当事人单方意思
表示行为，即只要具备法律规定的
情形，当事人就可依法律规定方
式和程序行使解除权；

三、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
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无需征得另
一方当事人同意。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刘某
向建材公司提交辞职报告行为的
法律性质为行使单方解除权，是
预告解除，属于形成权。一旦辞
职报告送达至用人单位后，刘某
就不能再反悔收回辞职书。

关于刘某提出的其处于医
疗期的问题，法律虽然禁止用人
单位单方面解除正处于医疗期
内员工的劳动合同，但是，法律
并不禁止双方协商解除或劳动
者的辞职。刘某主动行使辞职
的行为，可以理解为放弃权利的
行为，且不可撤销。当然，如果
刘某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受到欺
诈、胁迫等原因，可以认定非真
实自愿意思表示。

关于提前30日的问题，劳动者
预告解除后，提前的期限属于单位
的权利。这也就是说，如果单位
需要，可以要求劳动者在单位继
续履行30日的劳动义务；如果
单位不需要，劳动者当天递交辞
职，用人单位当天就可以要求员
工办理离职手续。因此，刘某
提出的其在预告期内可以反悔
的说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据《中国劳动保障报》

1.问：我市对鼓励毕业生来
淮应聘就业，有哪些优惠政策？

答：对鼓励毕业生来淮应聘
就业，有以下优惠政策：

一是支持毕业生就业见习。
对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16—24岁失业青年，在淮参加3—
12个月就业见习的，按照每人每
月不低于2000元的标准发放基本
生活补贴，其中就业补助资金支付
1400元，见习单位支付600元，见
习单位可参照本单位同类岗位劳
动者的劳动报酬标准，适当提高见
习人员基本生活补贴。对见习期
满与见习毕业生签订12个月以上
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且留用
人数占当年度见习毕业生50%以
上的见习单位，根据吸纳见习毕业
生人数按照每人1000元的标准给
予见习单位一次性奖励。见习期
间，机关事业单位（含公益一类、参
公管理事业单位）见习人员基本生
活补贴为每人每月2000元。

二是吸引毕业生来淮应聘。

对毕业两年内的高等学校、中等
职业学校、技工院校毕业生，参加
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
各类企业招聘活动的，给予面试
补贴，具体标准为外地高等学校、
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毕业生
每人1000元，本地高等学校、中等
职业学校、技工院校毕业生每人
200元。

三是增强毕业生就业技能。
对有培训需求的高等学校、中等职
业学校、技工院校毕业生开展免费
职业技能培训，并对初次参加技能
鉴定的费用予以免除。对其中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城乡低保家
庭、零就业家庭毕业生培训期间按
每人每天50元标准给予生活费补
贴。对毕业生参加企业新录用人
员岗前技能培训，根据培训合格人
数，按不低于人均800元标准给予
企业培训补贴。对毕业生参加企
业职工岗位技能提升培训，按中级
工1500元、高级工2000元、技师
3500元、高级技师5000元标准给
予企业培训补贴。

四是引导毕业生稳定就业。
对毕业两年内的高等学校、中等职
业学校、技工院校毕业生到我市中
小微企业就业，与企业签订6个月
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给予毕业生一次性
3000元的就业补贴。2020年起在

我市中小微企业就业的高等学校、
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毕业生，
稳定就业1年以上并签订3年以上
劳动合同且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
费的，给予每人一次性5000元的
稳定就业补贴，并按其实际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个人负担部分给予最
长3年全额补贴。

五是激励院校推荐毕业生在
淮就业。支持在淮高校、中等职
业院校、技工院校组织毕业生在
本地就业，高等学校组织当年度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在我市
企业就业，并签订6个月以上期限
劳动合同的，按每人2000元标准
给予高校一次性补贴；高等学校
组织当年度全日制专科毕业生在
我市企业就业，签订6个月以上期
限劳动合同，且就业人数占本校
当年应届全日制专科毕业生总数
的比例超过10%的，按每人800元
标准给予学校一次性补贴，每提
高10个百分点，补贴标准每人提
高100元；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
校组织当年度毕业生到我市企业
就业，签订6个月以上期限劳动合
同，且就业人数占本校当年应届
毕业生总数的比例超过30%的，
按每人600元标准给予学校一次
性补贴，每提高10个百分点，补贴
标准每人提高100元。鼓励市外
高校、中等职业院校、技工院校组

织当年度毕业生来淮就业，按照
签订6个月以上期限劳动合同且
参加社会保险的毕业生人数，全
日制本科及以上毕业生按每人
2000元标准，全日制专科毕业生
按每人800元标准，中等职业学
校、技工院校按每人600元标准，
给予学校一次性补贴。鼓励企业
在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和技
工院校设立定向奖学金制度，开
展人才订单式培养。

2.问：在支持毕业生在淮创业
方面，我市有哪些优惠政策？

答：在支持毕业生在淮创业
方面，我市有以下优惠政策：

一是落实创业补贴政策。对
毕业两年以内的高校毕业生首次
创办小微企业，自工商注册登记
之日起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并缴
纳社会保险费的，给予5000元一
次性创业补贴。

二是给予创业资金支持。高
校毕业生在淮创业，可享受最高
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对符合
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
合伙创业的，可根据合伙创业人
数适当提高贷款额度，最高不超
过符合条件个人贷款总额度的
10%。

三是举办“赢在江淮”暨淮北
市创业大赛。每年评选出6个优
秀大学生创业团队，最高给予5万

元项目补助。
3.问：在支持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发展方面，我市有哪些优惠
政策？

答：在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发展方面，我市出台了以下优
惠政策：

一是引育人力资源专业化
服务机构。支持AA级以上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到县（区）设立分支
机构，免费提供必要的办公、招聘
场地。对来淮注册并纳税、年营
业收入达500万元及以上、从业
人员达10人（按规定缴纳社会保
险且不含劳务派遣人员）的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法人公司），给予
一次性10万元补助。

二是鼓励人力资源专业化服
务机构开展引才招聘活动。对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介绍在我市企业
就业，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
纳社会保险的高等学校、中等职业
学校、技工院校毕业生，按照每人
500元的标准给予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就业服务补贴。对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为企业招用中级职称或技师及
以上人才，签订12个月以上劳动合
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按照每
人1000元的标准给予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一次性就业服务补贴。

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科供稿

我市支持高校毕业生等人才
来淮在淮就业创业政策解读

员工递交辞职报告后，
能反悔吗？

■ 通讯员 朱伊青 王岩

■ 通讯员 陈杨


